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美容美发企业引进项目招标公告

为了加强生产性实训建设，实现工学结合，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学院决定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2011至2012学年度美容美发企业引进项目。　　  

一、招标主要内容
2011年至2012年学年度2011至2012学年度美容美发企业引进项目，主要是满足学生实习实训，进行生产性实习，工学结合的模式培养美容美发的高技能人才。 

二、招标形式

公开招标

    三、投标单位资格要求

1、正式注册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经营美容美发项目，注册资本50万（含）以上，在京注册的美容美发企业。

2、投标人法人代表要求具有国家相关部门核发并按时年检的美容美发资质（正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和相关证书。

3、投标人具有《美容美发许可证》及相关批文。

　　4、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有良好信誉、信守商业道德，经营业绩和履约情况良好，保证投标文件全部资料的真实性。

5、在资金、装备、人员、技术等方面具有独立承担招标项目的能力和条件，有圆满完成同类项目的成功经验。
四、招标程序

1、投标单位于2011年8月21日前到北京财贸职业学院资产管理处政府采购科报名并领取招标文件。

2、2011年8月22日10时投标单位到我院作投标陈述。

3、与中标企业签订合同 
四、咨询和领取标书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资产管理处政府采购科，联系人：王老师 电话：89532278 ，地址：北京财贸职业学院通州校区办公楼112室。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2011年8月16日
